
外资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审批需要哪些申请材料？

产品名称 外资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审批需要哪些申请材
料？

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电话咨询:实时在线
经验教训:材料预审

公司地址 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

联系电话 15021594806 15021594806

产品详情

1、对外资开放申请的增值电信业务种类有哪些？ 按照我国承诺的WTO减让表中所列出的服务项目，对
非香港、澳门资本开放申请的增值电信业务为在线数据处理和交易处理业务（经营性电子商务类，外资
比例可放宽）、存储转发类业务（包括语音信箱、电子邮件业务、传真存储转发业务）、信息服务业务
等3类。 按照CEPA协定，对香港、澳门资本开放申请的增值电信业务为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经营性电子商务类，外资比例可放宽）、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存储转发
类业务（包括语音信箱、电子邮件业务、传真存储转发业务）、呼叫中心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和
信息服务业务等7项业务。 2、外资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申办程序？ （1）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
定程序。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应当按照《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十一条规定，
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具体执行机构为通信发展司）提交审定材料，由其对予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经
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 （2）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设立审查程序。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
者应当按照《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凭《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
向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由其对予以批准的
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3）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程序。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
主要投资者应当按照《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具体执行机构详见章）提交《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的申请材料，由其对
予以批准的颁发《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4）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注册登记程序。外商投资电信
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应当按照《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注册登记手续。
3、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企业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条件？
（一）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注册资本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1、 经营全国的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
围的基础电信业务的，其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其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
000万元人民币； 2、经营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基础电信业务的，其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
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其注册资本低限额为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无线寻呼业务除
外）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终不得超过49％。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
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终不得超
过50％。 （二）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是依法设立的公司； 2、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人员； 3、



符合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审慎的和特定行业的要求。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
是指在全体中方投资者中出资数额多且占中方全体投资者出资总额的30％以上的出资者。
（三）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2、在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3、有与从事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和人员； 4、有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 外商投资
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是指在外方全体投资者中出资数额多且占全体外方投资者出资总额的30％
以上的出资者。 （四）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主要投资者应当具有经营增值电信
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 4、对外商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企业zizhi有哪些特别要求？ （1）必须提交工
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和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在省内经营企业）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为持有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大陆公民。
（3）中外合资企业必须提供中文zizhi文件。涉及的外文zizhi必须按照国际惯例，翻译成中文。 （4）中
外合资企业尚未获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申请者，申请书和规定的承诺书应当由全体股东签署，还应当
提供合资合同复印件。 （5）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后，应当及时向《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审批部门提交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开展电信业务
的和跨地区开展电信业务的中外合资企业的电信业务许可证申请审批权限均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5、外资投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审批需要哪些申请材料？
（一）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申请表 （二）项目建议书 （三）可行性研究报告专用表格
（四）中方投资者的有关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企业基本情况的介绍
（五）外方主要投资者的有关材料 1、公司登记证 2、经营许可证和运营经验与良好业绩的证明
3、过去3年的公司年报 4、资信证明 （六）外方其他投资者的材料 1、公司登记证 2、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3、结论 （七）其他材料
1、合资公司拟通过已有公司股权zhuanrang方式成立的，应提交股权zhuanrang协议。
2、根据法律法规需要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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